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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1             证券名称：天坛生物            编号：2018-010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作出修

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

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

累积投票制。 

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

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

累积投票制。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关贷款及资产处置的权

限为： 

    （一）对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贷款，在现有贷款额度内的展期、

续贷、贷新还旧行为可以由董事会独

立决策进行。 

（二）对于超出现有贷款额度的

增量流动资金贷款及生产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用途以外的合乎现行法规的

专项贷款，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公司

净资产 30%(以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

司资产负债表为准)的金额范围内进

行决策。 

（三）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公司

净资产 20%(以上一年度末或最近一

次经审计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为准)的

金额范围内决策进行合乎现行法规的

单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

资、委托贷款、对外担保、资产抵押

等。 

超过上述范围的应当提交股东大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

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董事会有关贷款及资产处置的

权限为： 

（一）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公司

净资产 50%(以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

司资产负债表为准)的金额范围内决

策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和

专项贷款。 

（二）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公司

净资产 50%(以上一年度末或最近一

次经审计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为准)的

金额范围内决策合乎现行法规的单

项资产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

资、委托贷款、对外担保、资产抵押

等。 

超过上述范围的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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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会审议批准。 

第一百七十条（一）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的基本原则：“（1）公司充分考

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

的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本章程

规定的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第一百七十条（一）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的基本原则：“（1）公司充分

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

现的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本

章程规定的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

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

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

见” 

上述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29日 


